
5.2.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有严格的 室内温湿度要求、不宜进行

自然通风的建筑或房间，本条不参 评。当建筑层数大于 18 层时，18 层以上部分不参评。  

本条在本标准 2006 年版一般项第 5. 2. 7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。 窗户的可开启比例对室

内的通风有很大的影响。对开推拉窗的可 开启面积比例大致为 4 0 % 〜 45% ，平开窗的

可开启面积比例 更大。 玻璃幕墙的可开启部分比例对建筑的通风性能有很大的影 响，但

现行建筑节能标准未对其提出定量指标，而且大量的玻璃 幕墙建筑确实存在幕墙可开启部

分很小的现象。 玻璃幕墙的开启方式有多种，通风效果各不相同。为简单起 见，可将玻璃

幕墙活动窗扇的面积认定为可开启面积，而不再计 算实际的或当量的可开启面积。 本条的

玻璃幕墙系指透明的幕墙，背后有非透明实体墙的纯 装饰性玻璃幕墙不在此列。 对于高层

和超高层建筑，考虑到高处风力过大以及安全方面 的原因，仅评判第 18层及其以下各层的

外窗和玻璃幕墙。 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计算书；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

计算书，并现场核实。 


